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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
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已委任接管人兼經理人)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68） 

(「該公司」) 

 
 

公告 

 
茲提述該公司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刊發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該公司

將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午九時正除牌。 

 

維持香港股東名冊 

 

接管人特此告知股東，該公司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 時正被除牌後，繼續維持其香港股東

名冊。 

 

股東或投資者或未登記擁有人如欲於該公司的上市地被取消前，以其名義登記股份，最遲須於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30 分（香港時間）前，將填妥的過戶文件以及相關股票，

遞交至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地址：香

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以便辦理登記手續。 

 

於該公司的上市地被取消後，股東如欲以出售或其他方式轉讓其股份 （「股份轉讓」）或以實

益擁有人或新的代名人名義在香港股東名冊重新登記股份（「重新登記」），須將轉讓雙方妥為

簽署的轉讓文書正本及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就相關股份發出的股票正本，遞交至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地址：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 

 

該公司的上市地被取消後，所有現時就任何股份發出的股票，仍屬所有權憑證，惟只會用於香港

股東名冊的股份轉讓或重新登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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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如對除牌的影響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專業意見。 

 

代表 

群星紙業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接管人兼經理人） 

沈仁諾 

霍羲禹 

包卓能 

接管人兼經理人 
 

香港，2017 年 11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光泉先生（主席）及楊立全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良永先生。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 8(1)條發出指令，指示聯交所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本公司股份的一切交易。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起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

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